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107度年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學生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競賽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向本部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XXX部：………………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情形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計畫金額（元）
	補助金額(元)

	業
務
費
	鐘點費
	1600 
	
	
	外聘
	
	

	
	
	
	
	
	
	
	

	
	工讀費
	133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臨時人員之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
	
	
	
	
	
	

	
	國內旅費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支）
	
	

	
	國外旅費
	
	
	
	
	
	

	
	住宿費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核實支付)
	
	

	
	交通費
	10,000
	
	
	租車核實報支
	
	

	
	
	400
	
	
	依照短程車資核實支付
	
	

	
	保險費
	
	
	
	（不含公教人員投保）
	
	

	
	膳費
	1餐 80
全日250
半日120
	
	
	（早餐50元、午晚餐各80元、茶點40元）一日活動不提供早餐
	
	

	
	獎品費
	
	
	
	（由學校自籌款支出）
	
	

	
	材料費
	
	
	
	
	
	

	
	印刷費
	
	
	
	
	
	

	
	雜支
	
	
	
	郵費、光碟片、電源線等電腦耗材及文具用品、紙張、錄音筆、資料夾、幻燈片製作等
	
	

	
	
小計
	
	
	
	
	
	

	設備及投
資
	
	
	0
	0
	
	
	

	
	
小計
	
	0
	0
	
	
	

	合  計
	
	
	
	
	
	本部核定補助    元

	承辦             主(會)計        機關學校首長
單位             單位            或團體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同一計畫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時，應於計畫項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本部及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本部應撤銷該補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2、補助計畫除依本要點第4點規定之情形外，以不補助人事費、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為原則。
3、申請補助經費，其計畫執行涉及需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預算法第62條之1及其執行原則等相關規定辦理者，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贊助機關（教育部）名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指定項目補助□是□否)
【補助比率80％】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依據）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11點辦理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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